不予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不予撤字〔2026〕第009号

当事人：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01ELQX7R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庆祥南路29号院8号楼1层121

法定代表人：李剑
2026年01月27日，李剑向我局反映其本人身份信息被当事人冒用办理设立登记，并提交相应材料。据申请人李剑表述，其对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毫不知情，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办理过这个公司，其曾于2018年8月初丢失过身份证，该公司正是用其丢失的身份证办理的，该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名非其本人所签。申请人提供了樟树市公安局洋湖派出所出具的证件丢失补领证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局予以受理和调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公示。

经查，当事人的登记状态为：开业。当事人自设立至今无变更信息。当事人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均已年报。

申请人李剑于2018年08月15日按证件丢失于樟树市公安局洋湖派出所补领新证。当事人2018年09月13日的设立登记档案中李剑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07年09月20日至2027年09月20日，当时已作废失效。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住所进行检查，当事人未在注册住所经营。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拨打当事人登记档案中的联系电话69262871，171****5289均为空号，年报电话：175****7396，一直无法接通。执法人员对当事人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及当事人的经理：姜丽娟（无联系电话）、监事：王士峰（无联系电话）和该笔业务的指定代理人：徐洋洋（无联系电话）邮寄了《询问通知书》，邮件均被代收后，无反馈信息。执法人员又通过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对《询问通知书》进行了公告送达，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姜丽娟、监事：王士峰、指定代理人：徐洋洋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均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询问调查。

执法人员于2025年12月22日接到李剑电话反映自己被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冒名登记后。2025年12月22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发送协助调查函，复函表示: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91110115MA01ELQX7R)自成立后未登记银行账户。该公司纳税人状态为“非正常户注销”该公司负有纳税申报义务，但存在连续三个月所有税种均未进行纳税申报的情况。

我局于2026年03月11日至2026年04月24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当事人存在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公司登记的情况，公示期内无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向我局提出异议。

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当事人在办理登记设立时，系统档案中的人脸识别中的人脸图像与申请人李剑本人一致，且经申请人李剑识别确认，是其本人。随后申请人向我局提交了“撤回申请撤销登记情况说明”，要求撤回本次撤销登记的全部申请。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证明 申请人身份信息；
2.撤销虚假登记（备案）申请表，证明 冒名登记情况；
3.承诺书，证明 申请人承诺提交材料的真实性； 

4.派出所证明信，证明申请人证件丢失补领的情况； 
5.询问笔录，证明 执法人员对相关人员的询问情况；
6.《询问通知书》邮寄记录和公告截屏，证明 执法人员对相关人员送达《询问通知书》的情况；

7.协助调查函，证明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纳税基本情况；

8.系统档案中的人脸识别中的人脸图像与申请人李剑本人自拍照，经申请人李剑识别确认一致；

9.申请人向我局提交了“撤回申请撤销登记情况说明”，要求撤回本次撤销登记的全部申请。

综上，现有证据材料不足以认定当事人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登记机关受理申请后，应当及时开展调查。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建议作出决定如下：

不予撤销北京顺鼎鸿运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09月13日的设立登记（备案）。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06月17日
